
杭州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哈尔科夫学院
班主任管理与考核办法

班主任是学院联系学生的纽带，班主任工作在加强班级学

风建设和深入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

进一步加强我院学生管理工作的规范化，明确班主任工作职

责，促进班级工作的开展，建立良好的班风、学风，根据《杭

州师范大学班主任工作管理规定》、《杭州师范大学关于进一

步加强班主任工作的若干意见》、《杭州师范大学班主任工作

考核办法》等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一、聘任

1.班主任实行聘任制，聘期一般以班级建制期限为标准。

2.凡本院在编及人事代理教师，都应主动承担班级管理

工作。

二、任职条件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热爱本职工作，具有强烈的工作责任心。

2.熟悉学生工作内容，能提升班级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和

效率；在思想、工作、作风等方面严于律己，立德树人，成

为学生的楷模。



3.具有一定的教学、科研工作经验和组织管理能力。

4.在担任班主任工作的同时，努力提高自身学术水平。

5.凡我院在职教师符合上述条件的，均有义务担任班主

任工作，无正当理由拒绝承担或中途辞职的，不能参加年度

任何一级评奖评优。

三、工作职责

1. 对本班学生进行有计划、经常性的思想品德教育

和日常管理。围绕学生培养目标，结合学院各个时期的中

心工作，在学院的统一部署下，积极主动地做好各项工作。

2. 教育学生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遵

守学校的校纪校规；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尊重其宗教信仰

和风俗习惯；教育学生尊重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风俗习惯，

尊重老师、同学，团结友好，相互理解，和睦共处；遵守

学习纪律，认真完成学习任务；讲究公共卫生，遵守公共

道德。

3. 采取适当的方式方法，及时准确地传达学院的各

项工作安排。对学生有疑义的问题，要耐心地解释和沟通，

确保学生稳定和学院工作的顺利进行。

4. 关心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深入学生之中，

密切联系学生和相关任课教师，全面、及时地了解和掌握

学生的思想动态、学习情况和生活状况；关注学生身心健



康，重视心理教育，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善于听取学生

的意见和要求，及时帮助学生解决问题；一旦发现学生在

思想、学习和生活方面的异常情况或收集到学生的意见和

要求时，及时报告。

5. 落实学生请假与销假制度，学生在学期间不得旷

课，因病、因事不能上课的，应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办

理请、销假手续；学生未经请假而无故缺勤，也未向班主

任报告的，班主任要及时联系学生，查明原因。

6. 组织班集体开展健康有益的校内外文体活动和社

会公益活动，组织班级学生参加学院开展的相关活动。

7. 对学生进行安全防范教育，提高学生的自我防护

能力，妥善处理班级学生突发事件。

8. 定期参加学院的班主任例会，准确全面通报班级

情况。

9. 定期召开班会，每月至少一次，促进班级建设。

10. 完成学院交办的其他工作。

四、管理

1.班主任由学生工作办公室聘任、管理和考核。

2.定期召开班主任会议，听取班主任工作汇报，布置班

主任工作。

3.由学生工作办公室对班主任工作进行考核，班主任须



对自己完成工作情况做书面总结，并将总结、《班主任工作

手册》等相关材料上交。

5.每学年组织一次学生对班主任工作的评议，听取学生

对班主任工作的评价和建议，并及时反馈给班主任。

五、考核

1.班主任的考核工作每学年进行一次，由学生工作办公室

组织进行。

2.考核由班主任自评、班级学生满意度调查、班级建设

工作成效、学院考核四部分组成，分值比例分别为 20%、30%、

20%、30%。考核主要包括班主任的工作态度，完成工作任务

情况及所负责班级的学生综合表现等。

3.考核结果分四个等级：优、良、合格、不合格。按累

计得分的高低评定优、良、合格、不合格，比例分别为 20%、

30%、50%。若未达到基本工作要求或因工作失职造成严重后

果者则评为不合格。

4.考核结果与班主任工作津贴（补贴）发放、职称（职

务）晋升、年末学院奖金分配挂钩。班主任考核不合格者，

在当年职称晋升时实行“一票否决”。

5.考核程序：

1）班主任在考核前做好个人书面总结，并对《班主任工

作考核表》中每项指标逐一自我评定。

2）学生工作办公室根据《班主任工作满意率调查表》开

展各班学生满意度调查，调查人数原则上不少于班级人数的



80%。

3）学生工作办公室根据班主任的工作成效和自评、学生

满意度情况等进行测评，确定考核分数和考核等级。

六、附则

1.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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